对丁字桥希望小学林明东若干问题的举报

尊敬的纪委领导：
林明东是丁字桥小学的校长。自2007年上任以来不思进取，狗仗人势（教育局罗局长是他同班同学），胡作非为，学校教学质量低下，在当地政府和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，教职工反响强烈，连续两年在年度测评中满意度低于60%。
1． 在灾后重建中的问题
1． 厕所和化粪池未经公开招标就开始修建，并偷用了许多旧教学楼的材料。
2． 围墙未经招投标，林明东借用刘禄志的资质，私自请周河镇周四娃子（大名不祥）修建，其中猫腻不言而喻，他又当甲方又当乙方,实际上他就是包工头。
3． 灾后重建项目质量差，教学楼地面早也翻沙，瓷砖多处脱落，操场也早已严重翻沙且多处出现坑坑洼洼。
2． 教师周转房问题
1． 违反中央和县委政府文件精神，不按要求修建，而是在原住宅楼楼上加层超面积自建。
2． 修建中偷工减料，未按设计要求在原顶楼上打圈梁。
3． 修建前叫教师每户一万七千多一套，交房后随意涨价，每学期扣发住户绩效工资，不知何时到头，关键是现在也不说究竟一套多少钱，周转房成了教师的无底洞，也成了他谋私的源泉。
4． 林明东本人仅交一万五千多，强占面积最大装修最好的一套。更可笑的是将他的房子租给新来的几名特岗教师，每人1000元，租金超当地水平几倍。他却经常不上班不在学校。
3． 学校资金管理问题
1． 虚报人数，骗取国家资金。每学期上报学生人数都是实有人数的二倍多，以骗取国有资产。（教导处可查实有人数）
2． 以假出差等方式虚报冒报假帐，将集体资金变为个人财产。（可查行政记录，会议通知等）
3． 利用自己的小车（川RH7858）乱报租车费，甚至连回家都报租车费。(查帐可知)
4． 学校食堂未经任何形式的讨论，完全是个人决断，仅是谭某借给学校10万元，就将经营权交由谭某，饭菜质量差，利润空间大，其中问题路人皆知。且10万元也不明不白，不知去向。
4． 其它问题
1． 倒腾国有财产，如将学生床铺高价买进低价卖出，再买进，倒来转去，钱进了他的腰包。
2． 贫困住校生补助名额不公示，人员不公示，伙同村干部林慧琼，盖假章，出假证明，骗取，冒领补助为个人所有。（报帐员知情）
3． 伙同林慧琼，变相向学生推销教辅，林慧琼在代销点将非正规用书强行卖给学生，达到两人共同赢利的目的。(可突查学生书包)
4． 违反纪委规定，隐形伙同其它校长在马鞍经营一家餐馆“添添聚”，强买强卖，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到他那消费。那是他吃喝玩乐的根据地，也是他洗钱报假帐的窝点。
5． 打击报复同事，对与已不合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。如现教师谢某，原教师刘某，原教导主任龚某等。
林明东思想不先进，工作无能力，贪玩好耍，一心只想发财，学校管理混乱，师生社会都不满意，无奈他有强硬后台。像他这种人怎么还能为一方教育负责？但我们相信总会有清官，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。肯请纪检部门绕过教育局严查彻查，还学校一片净土。否则，我们将继续向省纪委中纪委反映。
